
2024年刚刚过去， 一些职场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还未来得及休2024年度的带薪年
休假。 虽然未休的年休假不会 “泡汤”， 但对于未休年休假应得的工资报酬如何计算？ 应
该找谁讨要？ 可以要哪些时间段的报酬？ 以下4则案例的法律分析， 对相关问题作出了详
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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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赖萍萍（化名）近日咨询
说，个体工商户肖某曾欠下她3万
元工资，并向她出具了欠薪条。支
付期限届满后，面对她的索要，肖
某以其通过操作金融平台用虚拟
货币已向她支付为由予以拒绝。
而肖某操作的金融平台系“TR外
币平台”，已被公安机关认定涉嫌
虚拟货币网络传销且已关闭。

她想知道： 肖某用虚拟货币
支付欠薪的行为是否有效？

法律分析
根据赖萍萍讲述的情况， 可

以确认肖某用虚拟货币向其支付
欠薪的行为无效。

《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
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
动者本人。 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
欠劳动者的工资。” 《工资支付
暂行规定》 第五条也指出： “工
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法支付。 不得
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
付。” 这些规定表明， 用人单位
向 劳 动 者 支 付 的 工 资 必 须 是
货 币 且 必 须 是 法 定 货 币 。 而
《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十六条规
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

货币是人民币。” 也就是说， 人
民币是我国唯一的法定货币， 用
人单位只能用人民币向劳动者支
付工资。

人民银行、 网信办、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业
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
总局、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外汇
局等十部门于2021年9月15日联
合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
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
知》 明确指出： “虚拟货币不具
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
比特币、 以太币、 泰达币等虚拟

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 使用
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
术、 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
点， 不具有法偿性， 不应且不能
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本案中， 肖某用虚拟货币抵
偿对赖萍萍的欠薪， 属于使用明
令禁止的非法虚拟货币， 违反金
融管理秩序 ， 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 也损害赖萍萍的合法权益，
当属无效。 这就是说， 肖某必须
履行以人民币向赖萍萍支付欠薪
的义务。

廖春梅 法官

【案例1】
年休假工资是日工资收

入的3倍还是2倍？

小沈大学毕业后于2023年7月
初入职一家公司， 月工资为8265
元。 小沈很珍惜这份工作， 故一
直未申请休2024年度的年休假 。
到了年底， 公司因订单增多， 就
告诉小沈不要申请休年休假了 ，
并承诺届时会额外支付其2倍的工
资补偿。 小沈查阅相关规定得知，
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补偿是3倍而非
2倍。 因此， 他想知道自己究竟可
以拿到多少补偿？

【点评】
该公司实际上只需向小沈额

外支付2倍工资报酬。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

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
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
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
的，年休假15天。国家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
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
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
排职工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
天数的，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
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
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
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因此，
对这里的“日工资收入的300%”不
能产生误读，实际上用人单位只须
另付200%的工资即可。

本案中 ， 小沈的月工资为
8265元， 国家规定的月计薪天数
为21.75天， 这样， 小沈的日工资
为380元 。 小沈的年休假为5天 ，
故可以获得3800元 （5天×380元×
200%) 的工资补偿。

【案例2】
年中跳槽， 年休假工资

该找哪家单位要？

汪先生于2013年3月入职甲公

司担任工程师 ， 2024年7月1日 ，
汪先生跳槽到乙公司。 同年7月15
日 ， 汪先生要求甲公司支付其
2024年应休未休的10天年休假的
工资， 甲公司回复称， 其年休假
待遇由新单位负责 ， 汪先生信
以为真。 汪先生到乙公司后未申
请休年假 ， 并准备到年底时要
求 乙公司支付给 10天年休 假 工
资 。 那么 ， 汪先生的要求能够
实现吗？

【点评】
一个年度内先后在两家单位

工作的， 年休假待遇应当分别折
算， 即汪先生应当向两家公司分
别讨要相应的年休假工资。

根据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 规定， 在新单位的折
算方法为： （当年度在本单位剩
余日历天数÷365天 ） ×本人全年
应享的年休假天数， 折算后不足1
整天的部分不计入。 本案中， 汪
先生在乙公司的日历天数为184
天， 其全年应享的年休假天数为
10天， 故其只能要求乙公司支付
给的5天年休假工资 （184天÷365
天×10天=5.04天）。 剩余的年休假
工资只能找甲公司支付。

根据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 规定， 在原单位的折
算方法为： （当年度在本单位已
过日历天数÷365天 ） ×本人全年
应享的年休假天数-当年度已休
年休假天数， 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
部分不计入。

本案中， 汪先生在甲公司的
已过日历天数为181天， 其全年的
年休假天数为10天， 故可以找甲
公司支付4天年休假工资 （181天÷
365天×10天=4.96天）。

【案例3】
职工中途离职， 未休年

休假的工资如何折算？

韩女士于2022年1月入职某电
子公司， 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约
定韩女士每月工资9100元。 由于
2024年度公司接到的订单较多 ，

韩女士经常加班加点 ， 每月领
到的加班费在700元至1000元之间
不等。 后因个人原因， 韩女士于
2024年10月21日离职 。 由于未休
该 年 度 的 5天 年 休 假 ， 韩 女 士
想 要 求公司支付其未休年休假
的工资报酬 ， 但不知道可以要
求支付多少天的年休假工资？ 其
加班费是否应当纳入计算基数
之中？

【点评】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 用人单位
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时 ， 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
年休假天数的， 应当按照职工当
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
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
酬， 但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
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具体
折算方法为： （当年度在本单位
已过日历天数÷365天 ） ×职工本
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 本案
中， 韩女士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
假天数为5天， 其在该公司的日历
天数为293天， 按上述公式计算，
韩女士可以找公司要4天年休假工
资报酬。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 计算未休
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
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
薪天数 （21.75天） 进行折算， 月
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
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
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 。
据此， 在计算韩女士的月平均工
资时， 其每月的加班费不能纳入
其中。

【案例4】
讨要年休假工资报酬 ，

是否受时效限制？

梁先生于2019年11月入职某
公司， 先后与该公司签订了两份
劳动合同 ， 第二份劳动合同于
2024年11月12日到期后 ， 公司终

止了双方的劳动关系。 梁先生在
该公司工作的5年间从未休过年休
假， 于是准备找公司讨要这5年期
间的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 那
么， 梁先生能够如愿吗？

【点评】
梁先生的愿望可能不会全部

实现。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

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劳动争
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 仲
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
算。” 该规定第四款规定： “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
生争议的， 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
的限制； 但是， 劳动关系终止的，
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1年内
提出。”

由于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
属于补偿性质 ， 而非劳动报酬 ，
因此， 劳动者因未休年休假的工
资报酬支付问题与用人单位发生
劳动争议而申请劳动仲裁的， 应
适用1年的时效期间， 并且自劳动
者提出劳动仲裁申请时按年往前
推算。 另外， 在确定仲裁时效的
起始时间时， 要考虑到年休假可
以跨年度安排的特点。

本案中， 如果公司同意支付
给梁先生5年期间的未休年休假的
工资报酬， 当然没有问题 。 一旦
诉诸于劳动仲裁， 能否获得劳动
仲裁委的支持， 关键看公司是否
提出了时效抗辩。

具体而言， 在公司提出时效
抗辩以及仲裁委考虑到年休假可
以跨年度安排的情况下 ， 如果梁
先生于2024年11月12日离职后至
2024年12月31日之间申请仲裁 ，
仲裁委会支持其2022年度至2024
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 ， 对2021
年度及其之前的不予支持。 如果
梁先生于2024年12月31日之后才
申请劳动仲裁， 那么， 仲裁委只
会支持其2023年度至2024年度的
未休年休假工资。

潘家永 律师

用人单位用虚拟货币抵付欠薪，员工有权说“不”

劳动者未休年休假，
工资报酬该怎么算、如何要？

职工微信记录证明欠薪
公司否认应担举证责任
编辑同志：

对于公司自2024年
6月至10月间拖欠的我
的工资， 我与公司相应
主管就欠薪月份、 月欠
金额、 欠薪总额通过微
信聊天的方式进行过确
认， 且彼此均无异议 。
可是， 到了约定的偿付
时间， 面对我提供的微
信聊天记录， 公司却以
这些聊天记录可能经过
剪辑制作， 与实际存在
差异为由进行反驳， 并
拒绝支付。

请问： 在公司就其
反驳理由没有证据证明
的情况下，其做法对吗？
读者： 刘丹丹 （化名）

刘丹丹读者：
公司的 做 法 是 错

误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 应当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 但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
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
其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
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
承担不利的后果。 ”

与之对应， 上述规
定中的举证责任是指当
事人具有收集或提供证
据， 证明其主张的案件
事实成立或证明有利于
自己的主张的责任， 如
果其举证不能就要承担
不利于己的法律后果 。
结合本案， 你向法院提
交了与公司主管的微信
聊天记录， 证明公司欠
薪， 表明你已就自己的
主张完成了基本举证责
任， 公司以可能经过剪
辑制作为由反驳， 自然
也必须提供反驳所依据
的证据。

此外， 《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规
定： “与争议事项有关
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
握管理的， 用人单位应
当提供； 用人单位不提
供的， 应当承担不利后
果。” 《工资支付暂行
规定》 第六条第三款规
定： “用人单位必须书
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
的数额、 时间、 领取者
的姓名以及签字， 并保
存两年以上备查。 用人
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
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
的工资清单。”

由于工资支付情况
属于公司所 “掌握管
理”， 且公司具有 “书
面记录” “保存两年以
上备查” 的义务，所以，
根据上述规定， 如果公
司不能证明其已经向你
支付欠薪， 那就必须承
担不利后果， 即公司应
当依据微信聊天记录记
载的工资数额向你支付
欠薪。 颜东岳 法官


